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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體育大學99學年度第二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紀錄 

 

一、開會時間：100年3月8日（星期二）中午12時00分 

二、開會地點：行政大樓5樓515會議室 

三、主  席：黃學務長榮松                            記  錄：馬幕繇 

四、出列席單位人員：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略） 

六、工作報告： 

 課外活動指導組：  

1. 2/17~3/3 進行教育部學產基金與財團法人臺灣學產基金會合併辦理之低收入戶學生助學金申

請作業。 

2. 2/21~2/25 進行 992 就學貸款暨學雜費減免作業。 

3. 2/23~3/11 辦理 992 學期惜福餐卷計畫、清寒原住民學生工讀助學金申請作業。 

4. 3/1 辦理僑外生春節聯歡活動。 

5. 100 級畢業班師生團體照時間為 3月 11、12、15 日，請各所系師長們出席與各畢業班合照（雨

備：體育館），時間詳見行程表。 

6. 辦理花季系列活動~ 

 花顏悅色之「美姿美儀與接待禮儀」工作坊：100/3/27/（日） 

 花季英文歌唱比賽：100/3/23(三) 

 花季歌唱大賽~初賽：100/3/30（三） 

 花季歌唱大賽~決賽：100/4/6（三） 

 花季盃籃球、排球邀請賽：100/4/16、17 

 花花劇場之ㄧ：100/4/27（三）12：00~14：00 

 花花劇場之二：100/5/4（三）12：00~14：00  

7.99學年度全校社團評鑑：100年4月27日(三)晚上6時。 

 生活輔導與軍訓組： 

1. 本組已於 2月中旬搬至學務處(課指組)聯合辦公室。 

2. 3 月 8、9 日本組分別辦理 992 學期交通安全、春暉及品格教育宣導與學生宿舍朝會。 

3. 配合總務處校園建物安檢，本組於3月7日前針對學生宿舍(1、2、3期)共5棟建築物實施安全檢

查，檢查結果除些許小缺失外，一般硬體設施均良好。 

4. 近期擬調查本校賃居生在外租屋狀態，並召開會議討論相關安全、消防等問題，請各位師長協

助宣導。 

5. 本校田徑場新建施工時，同學將面臨機車停放問題，近期亦將召開會議，商討及說明機車停放

問題。 

6. 學生一期宿舍一鍋爐損壞，已進行招標請廠商修復，現階段擬延長鍋爐燒熱水時間，請同學共

體時艱。 

7. 3/12(六)將進行宿舍消毒工作，請師長協助宣導同學配合。 

 諮商輔導組： 

1. 申請教育部輔導工作計畫通過「Pass 戀愛學分－快樂、安全愛之旅」，於 3/22-4/24 月執行一

連串的性別平等暨安全性教育活動。 

2. 運動員團體諮商訂於 3/9 開始執行，為期八次之團體，對象為棒球隊，以團體凝聚力及心理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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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技巧提升為主要目的。 

3. 3月辦理的活動，計有3/9資源教室「期初收心聚會」、3/15就業講座由桃園縣政府邀請青輔會

勞委會名講師呂子瑜講演「促進青少年就業與校園求職防騙」、3/29性平講座由賽斯性教育中

心北區主任曾寶瑩講演「啥咪，我養出了一個恐怖情人」。 

4. 有關就業講座之認養回條，請師長協助宣導各班踴躍繳回。 

 健康促進組： 

1. 100.2.25 大專校院健康促進計畫-性教育專案 

2. 100.3.1 大專校院健康促進計畫-性教育專案 

3. 100.3.1 醫院複檢結果單 

4. 100.3.4 大專校院健康促進計畫-性教育專案(兩場) 

5. 100.3.7 大專校院健康促進計畫-性教育專案 

6. 100.3.8 緊急到院救護案例分享 

7. 100.3.14 徵選急救志工 

8. 100.3.15 大專校院健康促進計畫-急救教育 

9. 100.3.18 大專校院健康促進計畫-性教育專案 

10. 100.3.22 安全性教育系列-下一站幸福 

11. 100.3.24 大專校院健康促進計畫-性教育專案 

12. 100.3.25 大專校院健康促進計畫-性教育專案 

13. 100.3.29 大專校院健康促進計畫-急救教育 

14. 100.3.31大專校院健康促進計畫-性教育專案 

 

七、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生就學補助實施辦法」第二條部分條文，請 討論。 

說明： 

（1）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附表一「助學指標」第一點：國立學校提撥學生就學措

施之獎助學金應達前一學年度學校總收入百分之ㄧ點五以上，作為學生獎助學金。擬修訂旨揭

辦法第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請 討論。 

      (99 年、100 年學生公費獎助學金比較詳見表一) 

（2） 檢附本辦法修正條文草案乙份。（附件一） 

 

擬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二、經費來源：每年度提撥不低於 1.5%

之本校上一年度總收入（不含學生

就學優待減免學雜費），作為辦理

學生就學獎補助之經費。 

二、經費來源：每年度提撥本校上一年

度總收入之 1.75%（不含學生就學

優待減免學雜費），作為辦理學生

就學獎補助之經費。 

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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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100 年學生公費獎助學金比較表(表一) 

 99 年 100 年修正前 100 年修正後 

分配情形(A) 

共獲 1062 萬 5000 元分配 

包括︰ 

 學務處學生公費獎補助

經費 

 學生彈性修讀補助經費

 招攬優秀運動高中生就

讀獎學金 

共獲 1162 萬 5000 元分配 

包括︰ 

 學務處學生公費獎補助

經費 

 學生彈性修讀補助經費

100 萬元 

 招攬優秀運動高中生就

讀獎學金 

 教學助理助學金 100 萬

元(新增) 

共獲 1162 萬 5000 元分配 

包括︰ 

 學務處學生公費獎補助

經費 

 學生彈性修讀補助經費

100 萬元 

 招攬優秀運動高中生就

讀獎學金 

 教學助理助學金 100 萬

元(新增) 

學務處學生

公費獎補助

經費(B) 

98 年總收入*1.75% 

=9,357,837 

(534,733,521*0.0175) 

99 年總收入*1.75% 

=10,415,546 

(595,174,074*0.0175) 

99 年總收入*1.6%(預估值) 

=9,522,785 

(595,174,074*0.016) 

彈性修讀補

助經費(C) 
100 萬元 100 萬元

招攬優秀運

動高中生就

讀獎學金(D) 

共 126 萬 7,163 元

0 元 10 萬 2,215 元

教學助理助

學金(E) 
無 100 萬元 100 萬元

(A)-(B)-(C)

-(D)= 
0 -790,546 0 

 

辦法：擬討論通過後提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討論，通過後再報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提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本辦法，再陳  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提案二                                                     提案單位：健康促進組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校衛生教育委員會組織規程」，請 討論。 

說明： 

（1） 為促使學校衛生教育委員會功能與任務更加完善，擬修訂旨揭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2） 檢附本辦法修正條文草案乙份。（附件二） 

擬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本校學校衛生教育委員會組織辦法 

 

一、本校依據學校衛生法(總統令 中華民國

九十一年二月六日華總一義字第

本校學校衛生教育委員會組織規程 

 

一、本校依據教育部(71)參字第三一九五 0

號辦理學校衛生教育委員會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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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擬討論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決議： 

1. 修正辦法格式為「條」。 

2. 修正辦法第二條，將研發長自委員名單中移除。 

3. 修正辦法第六條為「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4. 餘照案通過。 

 

八、臨時動議： 

九、散會（14:00） 

09100025070 號制定)辦理學校衛生教

育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會設委員十至十五人，校長為主任委

員，副校長為副主任委員，學務長為執

行長，健康促進組組長為執行祕書，教

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人事主任、會

計主任、事務組組長、生軍組組長為當

然委員，並由校長遴聘院、所、系主管、

教師代表、學生代表及相關學者、專家、

若干人組織之，各委員任期為一年，得

連任。 

三、本會任務如下： 

（一）提供學校衛生政策及法規興革之意

見。 

（二）提供學校衛生之計畫、方案、措施及

評鑑事項之意見。 

（三）提供學校衛生教育與活動之規劃及

研發事項之意見。 

（四）提供學校健康服務之規劃及研發事

項之意見。 

（五）提供學校環境衛生管理之規劃及研

發事項之意見。 

（六）協調相關機關、團體推展學校衛生事

項。 

（七）其他推展學校衛生之諮詢事項 

六、本組織規程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報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簡稱本會)。 

 

二、本會設委員十至十五人，校長為主任委

員，學務長為副主任委員兼執行長，健

康促進組組長為執行祕書，教務長、總

務長、研發長、人事主任、會計主任、

事務組組長、健康促進組組長為當然委

員，並由校長聘請有關所、系主管及教

師若干人組織之，各委員任期為一年，

得連任。 

 

三、本會任務如下： 

（一）諮詢衛生保健計畫。 

（二）諮詢年度經費預算。 

（三）諮詢衛生保健方向與目標。 

（四）諮詢其他有關衛生保健事項。 

 

 

 

 

 

 

 

 

 

六、本組織規程經行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